关于举办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工学院院内选拔赛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工学院决定举办第九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院内选拔赛（下文简称“院赛”）。现将相关工作安排如下：
一、参赛项目要求、组别和对象
参赛项目要求详见《教育部关于举办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教高函〔2022〕2号）文件(附件1)，根据参赛项目所处的创业阶段、已获投资情况、项目特点和申报人所处学习阶段等，选择报名高教主赛道（包括本科生创意组、本科生初创组、本科生成长组、研究生创意组、研究生初创组、研究生成长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包括公益组、创意组、创业组）或产业命题赛道。目前第九届比赛通知未出，如相关要求有变化，以最新通知为准。
二、赛程安排
（一）参赛报名（2023年5月31日前）
1.网上参赛报名：参赛团队参赛团队通过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cy.ncss.cn）或微信公众号（名称为“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或“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任一方式进行报名。
2.校内材料提交：报名团队需要填写《校赛报名表》（附件2），《项目计划书》（计划书命名为：队长姓名+项目名称+团队计划书），电子版发至邮箱：924411244@qq.com；纸质版（一式一份）交至C8-I-301办公室陈烁老师处。
[bookmark: _GoBack]3.网上参赛报名和院内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于2023年5月29日20:00前。
（二）院内答辩（2023年6月5日前）
学院预计在6月5日前完成学生项目计划书的初步筛选，并通过答辩遴选出参加校赛路演答辩的候选项目。
参加院赛团队需进行现场答辩，采用“1+6+3”路演赛制，即1分钟参赛项目视频展示、6分钟项目介绍（同步展示 PPT）、3分钟评委问答，每个项目路演时长合计10分钟。工学院创新创业工作指导委员会根据评审结果择优向校区推荐参赛项目。
三、激励政策及奖项设置
后续校赛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并推荐优秀团队参加自治区区赛。
校区参赛学生均可获得创新创业实践学分（0.2分），获奖团队按照校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办法（试行）》、《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修订）》、综合测评办法进行加分，成员参加多个团队不重复计分。
四、组织要求
1.根据大赛相关要求，比赛晋级区赛名额与初赛报名项目数有关，请学院师生积极参赛，原则上学院报名初赛项目不应少于30项（以第一指导教师所在学院为准）。
2.学院将推荐专家评审，为学生梳理指导老师名册，为参赛师生提供全过程的跟踪指导和全方位支持。鼓励教师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带领学生创新创业。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积极推进我校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和实践，不断提高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水平。
3.各学院间有交叉组队的项目，学院间要做好协调工作，只能作为一个参赛项目申报，不可重复申报。
五、院赛组委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烁 联系电话：0990-6633377
后续培训及相关通知将在群内发布，请各项目主要负责人扫码加入力行人“互联网+”企业微信群。

工学院创新创业工作指导委员会
2023年5月14日

